《始兴县公安局关于加强城区大货车通行
秩序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19年9月27日，始兴县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城区实行大货车限制通行的通告》（始公通〔2019〕1号），《通告》发布以来，为规范我县城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维护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通告》自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已于2024年11月1日期满。2022年9月，公安部交管局下发《关于进一步便利货车在城市道路通行的通知》（公交管〔2022〕299号），要求进一步便利货车在城市道路通行。随着我县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区城北片区、城西片区内学校、住宅小区集中，人流量、交通流量大，城区受道路条件制约，大部分道路交通设施难以改造升级，道路交通设施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同时中、大型货车体型大，视野盲区较多，对道路通行条件要求高，在城区道路通行，容易造成城区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增大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降低了道路整体运行效率。
为加强我县城区道路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缓解城区交通拥堵，进一步便利货车在城市道路通行，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县交通实际情况及城区货车道路运行现状，特起草了《始兴县公安局关于加强城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适当放宽城区货车限行措施。
二、新旧政策的衔接和差异
《关于城区实行大货车限制通行的通告》（始公通〔2019〕1号）于2024年11月1日期满后，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县交通实际情况对城区货车限行政策进行了修订，起草了《始兴县公安局关于加强城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新政策沿袭了旧政策限行时段、载物的规定要求、特殊载运的审批规定等大部分规定，只是对限制大货车通行的区域和车辆类型作出相应调整，在原《关于城区实行大货车限制通行的通告》限行区域范围的基础上，将城北片区的永安大道（丹凤西路路口至城东路路口）和城西片区的丹凤路、兴平路（丹凤路路口至丹凤西路路口）、沿江北路（金润大桥环岛路口至兴隆大道路口）纳入大货车限制通行区域范围；同时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关于进一步便利货车在城市道路通行的工作要求，对限行车辆类型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整车长度不超过6000mm、宽度不超过2200mm、高度不超过2800mm的中型厢式货车及车辆外廓尺寸符合上述条件的新能源中型厢式货车不作限制通行规定。
三、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　
《始兴县公安局关于加强城区大货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共有9条。其中第1条为大货车、载货汽车、专用作业车和中、重型载货汽车，中、重型专用（项）作业车定义；第2条为城区划定大货车限制通行时间；第3条为城区划定大货车限制通行区域和中型载货汽车、中型专用（项）作业车每天禁止通行的时间段及对批准进入限制通行区域道路行驶的车辆要求；第4条为在禁止通行时间内需要通行（过境）的大货车的绕行路线；第5条为限制通行区域在允许时间通行时大货车的速度要求；第6条为不受限制的车辆类别规定；第7条为大货车载物要求和特殊载运的审批规定；第8条为大货车违反通告管理规定的处罚；第9条为通告实施时间和有效期；另附始兴县城区大货车限行范围图片。主要是对我县城区大货车限行区域实施管理等工作作出详细而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四、政策依据与目标
（一）法律依据。
主要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4.《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5.《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6.《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7）、《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7.《韶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韶府规〔2022〕13号）。
（二）管理目标。
以降低大货车对城区交通的干扰，缓解城区交通拥堵，降低交通事故率，改善城区空气质量，提高交通出行的安全性和可靠度。
五、预期效果和政策影响
（一）预期效果（目标任务及要解决的问题）。
将进一步加强对城区大货车的通行管理，缓解城区道路交通拥堵，降低交通事故率，有效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区空气质量，推动绿色交通发展，促进城市交通的顺畅运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通过优化大货车通行管理措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城市物流配送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政策影响。
《通告》实施后，大货车在城区道路通行将受到一定管制，其通行带来的安全风险隐患将大幅降低，城区道路交通拥堵将得到进一步缓解，交通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减轻城区大气污染防控工作的压力。因生产生活、工程建设等需要，确需在限行区域、路段、时段通行的限行车辆，可持资料到始兴县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管理大队窗口申请办理通行证，并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通告》实施将对城区限行区域范围内的商业、物流配送造成一定的影响，可通过非限行时段通行或办理通行证的方式降低影响。
[bookmark: _Toc67673837]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作为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始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度始兴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始府办函〔2025〕10号），本通告作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实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始兴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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